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簡字第115號

                                   113年5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優食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Michelle Georgette Parker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馮昌國律師

            郭瑋萍律師

            陳佳君律師

被      告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王鑫基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鄭名家

            謝寶卿

上列當事人間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事件，原告不服

臺南市政府民國112年5月12日府法濟字第1120569573號訴願決

定，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繫屬案號：112年度簡

字第51號），嗣因行政訴訟法於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乃經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移由本院接續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時，代表人原為DUPONT Sebastien

Serge ， 嗣 於 訴 訟 進 行 中 變 更 為 Michelle Georgette

Parker，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9至

40頁），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7至60

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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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訟概要：原告為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下稱

系爭自治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所稱之外送平台業者，被告

於民國111年10月31日以南市勞安字第1111407085號函（下

稱111年10月31日函）請原告提供111年10月份所屬外送員之

保險及實施教育訓練相關佐證資料，並經原告於111年11月

18日函復在案。嗣被告查核前開資料後發現，原告未以自己

之費用，提供所屬外送員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死亡/失能）

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傷害醫療）之保險保障。嗣被告以

111年12月1日南市勞安字第1111533390號函（下稱111年12

月1日函）通知原告限期陳述意見，原告於111年12月9日提

出陳述意見書。案經被告審酌相關事證後，認原告違反系爭

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乃依同法第17條第1款規定，以

111年12月21日南市勞安字第1111620867號裁處書，裁處原

告新臺幣(下同)3萬元罰鍰（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經臺南市政府以112年 5月12日府法濟字第

1120569573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

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處分、訴願決定及系爭自治條例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之違法：

　⒈參諸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

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

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

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可知，本非汽、機車所有人，從而不

具現行中央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下投保適格之外送平台業

者，即可能因系爭自治條例之規定，而須立於要保人之地

位，負繳納強制汽車責任險保險費之契約義務，從而涉及保

險契約締約主體、繳費義務主體之權義變動，此即應屬憲法

第107條第3款，專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商事法律事項，地方

就此並不享有立法權。是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違

反憲法第107條第3款、地方制度法第25條之規定，屬無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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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法。原處分、訴願決定既是

依無效之法律所作成，即有違反法律保留之違法。

  ⒉退步言之，縱認本案或具有民商性質以外、保障外送員之職

安色彩，然被告逕以「勞工安全衛生屬直轄市自治事項」，

即將之當然解為地方立法事項，亦屬違反現行釋憲實務之違

法解釋。參諸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意旨，若事件

之規範效果，已超出單一直轄市之轄區範圍，而已跨越地方

轄區而具全國一致之性質，此立法權仍應歸屬中央，此方為

合於憲法之中央、地方自治權限之解釋。中央已就「強制汽

車貴任保險」之事項，明文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予以

專法入法，且並未見中央有授權地方另行立法之條款。本案

乃涉及「汽機車貴任保險」，相較於普通產險，此類責任保

險係以「交通事故對第三人之賠償貴任」作為保險標的，而

保險費、理賠金額又與風險群體之連動環環相扣，更會隨著

外送員的車體移動，使得投保標的滋生跨域間的流動性，而

致受害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均可能因跨域流動，而逾越系

爭自治條例規範的轄區範圍。系爭自治條例固以：「於本市

從事外送服務之外送平台業者及其外送員。」作為規範射程

（系爭自治條例第2條參照），表面上看似僅以各該地方居

民或事物為其規範對象，然其規範效果或適用結果顯會對其

轄區外之居民或事物，產生直接、密切之實質影響，因而超

出各該地方之轄區範圍，進而限制及於跨地方轄區，而具有

全國一致之性質，依上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之

見解，應屬憲法之下專屬中央立法之事項，不應由地方自訂

兩異之規範。

　㈡系爭自治條例與憲法及中央法規相牴觸：

　⒈系爭自治條例以：不具「汽、機車所有人身分」之平台業者

作為繳納保險費、甚或是直接納為要保人之義務主體，顯與

保險法第3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及第9條：「以

汽、機車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為要保人、投保義務人」

之文義相互牴觸，是系爭自治條例即因違反地方制度法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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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之規定，而屬無效之立法。次就規範法理而論，保

險法第3條係規定：要保人須對保險標的具備保險利益，然

責任保險之保險利益，實係因潛在損害賠償責任的不發生，

所能保全的財產上利益，是依責任保險之法理，責任保險之

要保人，須為所有、管理汽機車使用，而可能為事故受害者

以侵權行為等依據，付諸請求之人，故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方緣諸於責任保險之法理，而於同法第6條及第9條以

能實際管領、使用汽、機車之所有人，作為此一險種之要保

人，而非將無從涉入道交事故之外送平台業者，納為要保人

抑或是任何強制汽車責任險下之義務主體，此更經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11年10月27日保局（產）字第

1110486577號函（下稱111年10月27日函）：「……依目前

保險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尚難認平台業者對外送員於

外送期間發生交通事故所致第三人侵權行為具保險利益，而

得擔任要保人為外送員投保責任保險。」確認。是系爭自治

條例即有違反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之虞，而屬無效之立

法。

　⒉「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故依

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

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

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

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應許其先

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為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闡

釋甚明。依此解釋文意旨之反面推理，法官於具體個案審判

時，就個案所適用位階低於法律之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

條例及自治規則等，當可附帶審查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並

於確信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牴觸法律或

憲法時，表明適當見解，不受其拘束（司法院釋字第216號

解釋意旨參照）。被告作成原處分所依據之系爭自治條例，

係經花蓮縣議會通過之自治法規，原告既以系爭自治條例違

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2、4款及第4條第1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等規定，應屬無效為由，對原處分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則系

爭自治條例有無原告主張上述牴觸法律而無效之情事，自為

本院於本件訴訟應審查之事項。……，且中央主管機關對於

違法、違憲之自治條例具有函告無效之權力，乃賦與中央主

管機關對於自治條例事後審查與監督之權限，並不排除法院

審理撤銷訴訟時，就原處分作成所根據之自治條例，有無牴

觸憲法、法律一事，得予審查並表明適當見解之權。」(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4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

原告既以系爭自治條例違反保險法第3條、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第6條及第9條等規定，應屬無效為由，對原處分提起撤

銷訴訟，則系爭自治條例有無原告主張之牴觸法律而無效之

情事，自為鈞院於本件訴訟應審查之事項。

　㈢原處分、訴願決定及系爭自治條例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

則」之違法：

　⒈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成要件應符合

法律明確性原則，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的法律效果，

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的功能，並使執法的準據明確，以保障

規範目的之實現。然參諸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此

種既言及要平台履行支付保險費之義務，又摻雜似以外送平

台業者作為投保主體之立法技術，致從條文字義上根本難以

使平台業者知悉應確切履行之義務標的、內容及範圍，實有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違法。

　⒉原處分先於主旨乙欄指稱原告未支用公司經費投保系爭自治

條例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於事實乙欄又稱原告是未

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而於理由及法令依據乙欄又再

次稱原告未給付「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堪見原處分內容

模糊且前後矛盾，疏於特定原告之義務內容。此外，原處分

主旨亦明文應由原告「投保」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之保險，而

無僅使平台負擔保費之意，被告臨訟又改稱原告不用作要保

人，只要負擔保險費，均使原告無從知悉、預見其確切應履

行之義務標的、內容及範圍，有違明確性原則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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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系爭自治條例因定有罰則，且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5條、第

26條第4項規定完成制定並於111年7月19日函報行政院經行

政院111年9月6日院臺勞字第1110026206號函核定後，於111

年9月22日公布施行迄今。倘確有同法第30條第1項所定牴觸

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法規之情事，亦非不待宣告

而當然無效，仍應依同條第4項規定由行政院函告後，始確

定歸於無效。系爭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既獲行政院核定，公

布施行後亦未經行政院函告無效，則系爭自治條例之規範效

力，不因原告陳稱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法規

而失其效力，原處分之作成自未欠缺有效規範依據，應先敘

明。

　㈡按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係為保障外送員提

供外送服務期間之職業安全衛生，希以完整無漏的保險網

絡，涵蓋外送員可能面臨的職業安全風險，其所規範之事

項，乃外送員於提供外送服務期間内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

保障，涉及外送員之職業安全衛生保障，而無涉保險契約所

生權利義務關係之得喪變更。依憲法第118條規定，地方制

度法第18條就直轄市之自治事項定有明文，同條第5款第2目

明定直轄市勞工安全衛生屬直轄市自治事項，則直轄市於其

自治區域，就該等事項即享有自為立法並執行之自治權限，

故原告認該規定涉及商事法事項而屬憲法第107條第3款應由

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主張，洵屬無據。

　㈢行政程序法第5條所規定之明確性原則，應係對行政行為内

容應具體明確等之規制，惟本件原告遭處罰鍰實因其違反屬

法律位階之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並非被告所為裁罰處分有何

違反明確性原則之處，足徵原告主張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

項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實有混淆之虞。該規定係為執行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3項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5條授

權訂定之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第4點第4款及第8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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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具

較佳資力之外送平台業者，應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

人，以自己之費用，為外送員提供系爭自治條例附表規定之

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

　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雖明文規定以汽車所有人之

身分訂立保險契約，然觀諸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

定，並未要求外送平台業者僅得以自己名義擔任要保人而訂

定相關保險契約，外送平台業者倘能負擔保險契約所生相關

費用，仍屬履踐該規定課予之作為義務，亦即該規定課予之

作為義務，係要求具較佳資力之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

用，為外送員提供系爭自治條例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

保險保障，足徵外送平台業者非以要保人地位與保險人訂立

保險契約，而僅係為外送員支付相關費用，自無從產生各平

台業者為投保義務人之衝突情形，亦無悖離民商損害賠償之

基本法理。遑論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規定，法律得定名

為法、律、條例或通則，而該規定為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

條例，性質上應屬法律，並非無法律授權依據或未經法律明

確授權，亦無逾越母法授權範圍或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情

事，顯見該規定應與保險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關於保險

利益之認定無違，而未有任何無效之事由，至為灼然。

　㈤原告係登記資本額高達2千5百萬元之大型企業，僱用多名員

工，對於員工之管理及相關權利、義務等，如勞、健保、扣

繳所得、勞動法令等，基於業務之需求，應有優於一般人之

認識。且原告為法人組織，相較於一般自然人，已有較多的

資源可尋求專業人員的諮詢、協助，以知悉其事業經營之相

關法規範，自無可認有不知法令可減免行政責任規定之適

用。原告應有能力探求與其事業經營有關之法令，尚非屬無

法避免之不知法律情形。基此，原告容有過失，故原告違反

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事實，足堪認定，被告據以處

分法定最低罰鍰，自屬有據。又原告既屬適用系爭自治條例

之行業，自應遵守系爭自治條例規定，是原告違法事實洵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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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⒈按憲法107條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

一、外交。二、國防與國防軍事。三、國籍法及刑事、民

事、商事之法律。四、司法制度。五、航空、國道、國有鐵

路、航政、郵政及電政。六、中央財政與國稅。七、國稅與

省稅、縣稅之劃分。八、國營經濟事業。九、幣制及國家銀

行。十、度量衡。十一、國際貿易政策。十二、涉外之財政

經濟事項。十三、其他依本憲法所定關於中央之事項。」、

同法第118條規定：「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

　⒉次按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2款：「自治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

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

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

項。」、同法第18條第5款第2目規定：「下列各款為直轄市

自治事項：……5、關於勞工行政事項如下：……(2)直轄市

勞工安全衛生。」、同法第25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

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

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同法第26

條第2項、第3項、第4項規定：「……（第2項）直轄市法

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

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第3項）前項罰

鍰之處罰，最高以10萬元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

……。（第4項）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

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

後發布；……。」、同法第30條第1項規定：「自治條例與

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

牴觸者，無效。」。

　⒊又按「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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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

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外送平台

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3萬元以上10萬元以

下罰鍰：1、違反第5條規定。」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

第17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處理違

反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量基準第2

點規定：「處理違反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第5

條、第7條、第8條第1項、第11條、第13條、第16條之裁罰

基準如附表。」而依附表之記載，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

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台業者未以自己之費用，

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

保險，第一次違反者，處罰鍰3萬元。

　⒋保險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

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

義務之人。」、同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

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

人亦得為被保險人。」、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受益

人，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均得為受益人。」、同法第14條規定：「要保人

對於財產上之現有利益，或因財產上之現有利益而生之期待

利益，有保險利益。」、同法第16條規定：「要保人對於左

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一、本人或其家屬。

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三、債務人。四、為本人

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同法第17條規定：「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

力。」。

　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訂立本保險

契約之汽車所有人應依本法規定訂立本保險契約。」、第9

條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指依第6條規定向保險人申請

訂立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本法所稱被

保險人，指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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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

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

金請求補償之人：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

人本人。二、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為受害人之遺屬；其

順位如下：(一)父母、子女及配偶。(二)祖父母。(三)孫子

女。(四)兄弟姐妹。」。

　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規定：「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

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

規定。」、第6條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

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

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⒎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1項規定：「雇主對於

使用機車、自行車等交通工具從事外送作業，應置備安全

帽、反光標示、高低氣溫危害預防、緊急用連絡通訊設備等

合理及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設施，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第324條之7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評估交

通、天候狀況、送達件數、時間及地點等因素，並採取適當

措施，合理分派工作，避免造成勞工身心健康危害。」。

  ㈡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述情節，有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第85

至86頁）、111年12月1日函（第93頁）、原告111年11月18

日函（第89至90頁）、111年12月9日函（第97至99頁）、原

處分（第103至104頁）、訴願決定書（第125至134頁）等件

附於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51號卷（下稱南院

卷）可參，堪認為真。

　㈢法院得於個案中附帶審查自治條例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不

受其拘束：

　　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

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

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

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

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應許其先行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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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憲法，以求解決，為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闡釋甚

明。依此解釋文意旨之反面推理，法官於具體個案審判時，

就個案所適用位階低於法律之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

及自治規則等，當可附帶審查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並於確

信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牴觸法律或憲法

時，表明適當見解，不受其拘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

度訴字第546號判決理由參照）。又「自治條例與憲法、法

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

無效」，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可見自治條例

屬於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之下位法規範，該自治條例

罰則規定應屬無效，與是否經過核定無涉(最高行政法院95

年度判字第125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處分乃依據系爭自治

條例而作成，原告不服原處分而為爭訟，本院自得於個案中

附帶審查系爭自治條例有無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

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等情形，進而於個案中作成

適法之判斷，合先敘明。

　㈣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有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分之規定

非屬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所定自治事項：

　⒈依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2款規定，自治事項係指地方自治團體

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

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而保險相關法規屬於商事法範疇，依憲法第107條第3款規定

為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又勞動法依憲法第108條第

13款規定，亦屬由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事

項。可知地方自治團體並未因憲法有關中央及地方權限之劃

分而取得商事法及勞動法之立法權。

　⒉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固將勞工行政事項之勞工安全衛生

列為直轄市自治事項，惟由文義觀之，該自治事項僅限於勞

工行政事項，且其中有關勞工安全衛生事項，經參酌職業安

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1條揭示其立法目的在防止職業災

害及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又依職安法第6條第3項授權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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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

第1項、第324條之7分別規定：「雇主對於使用機車、自行

車等交通工具從事外送作業，應置備安全帽、反光標示、高

低氣溫危害預防、緊急用連絡通訊設備等合理及必要之安全

衛生防護設施，並使勞工確實使用。」、「雇主使勞工從事

外送作業，應評估交通、天候狀況、送達件數、時間及地點

等因素，並採取適當措施，合理分派工作，避免造成勞工身

心健康危害。」可見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相關立法目的及內

容均在保障工作者之安全及健康，並規範勞動場所之必要安

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以避免造成勞工身心健康危害為原則，

未曾提及有關第三人責任保險事項。

  ⒊勞動部於111年08月30日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以勞職

授字第11102048421號修正公布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以下

簡稱外送指引，詳本院卷第79頁)，該外送指引第2點、第4

點第4款固規定雇主應訂定外送作業危害防止計畫，該計畫

包括保險種類及額度等語，然按諸該外送指引第1點明文規

定係為執行職安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2項規定，以供雇主

訂定外送作業危害防止計畫並據以執行而訂定，而依據職安

設施規則之授權依據即職安法第6條第3項係專指「安全衛生

設備與措施」，職安設施規則關於勞工從事外送作業之規

範，亦係就勞工使用之交通工具、安全及通訊設備及合理工

作分派等事項為規範，此見職安設施規則第286之3條、第

324條之7規定甚明，並未論及第三人責任保險事項。而外送

指引係為執行職安設施規則所制定，其指引內容應以職安設

施規則為基礎所生之細節性、具體性之行為措施，即專注於

勞工本人因職業場所或設備因素而直接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

事項，則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所指保險種類及額度，解釋上

應限於攸關保障勞工生命、身體、健康安全之人身保險，至

於第三人責任險則不在雇主應負責之範疇，否則即有逸脫職

安設施規則範疇之嫌。

　㈤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與法律規定有所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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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有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分非屬地

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所定自治事項，業如前述，縱認屬自

治事項，亦有牴觸中央法規之情形，茲析述如下：

　⑴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於87年1月1日施行，嗣於94年大幅

修正，強制汽車責任險係以法律強制汽機車所有人應投保責

任保險，其立法目的主要係為係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

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1條規定參照），並透過保險給付減輕被保險人之經濟負

擔。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9條規定，強制汽車責

任險之要保人為汽機車所有人，並負有繳納保費之義務；被

保險人則為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

管理被保險人汽機車之人。即外送員不論係駕駛自己所有之

車輛或經他人同意駕駛他人所有之車輛執行外送業務，該車

輛所有人皆應依法投保強制汽機車責任險。惟查，系爭自治

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

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

財產保險，然外送平台業者非外送員執行外送業務所駕駛車

輛之所有人，依前揭規定，自無為強制汽車責任險要保人之

可能。

　⑵又保險法第3條、第17條規定，要保人係以對保險標的具有

保險利益為前提，對於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者，始得向保

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而為該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若要保

人對保險標的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依金管會

111年10月27日函載明：「……按所陳外送員係平台業者之

獨立承攬人，其承攬契約關係僅係雙方就提供外送服務及服

務報酬進行約定，實與上開責任保險之損害賠償責任無涉。

依目前保險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尚難認平台業者對外

送員於外送期間發生交通事故所致第三人侵權行為具保險利

益，而得擔任要保人為外送員投保責任保險。」等語（南院

卷第57至58頁），可知原告對於外送員因執行外送業務致第

三人死亡、傷害未具有保險利益，而無法以要保人之身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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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是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與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9條及保險法第3條規定有所

牴觸。

　⑶再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9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指經

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

車之人」，又根據保險法第5條以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1條第1項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受益人限於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第11條第1項所規定因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以

及因交通事故死亡者之遺屬；然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卻

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

受益人，投保付表所示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顯與前揭法律

明文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受益人有所不符，且將被保險

人限縮於外送員，顯然有悖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9條第2

項及第11條第1項之規定，此部分亦有牴觸法律之情形。

　⑷被告雖辯稱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並未要求外送

平台業者僅得以自己名義擔任要保人而訂定相關保險契約，

係要求具較佳資力之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用，為外送

員提供系爭自治條例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云

云；然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既已明文規定外送平台業者

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

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並非規定外送平台業者僅

負有支付保險費用給外送員之義務，觀其文義儼然已有要求

外送平台業者居於要保人之地位，為外送員之利益投保相關

責任保險之意涵，被告前開辯詞核與系爭自治條例法文有所

不符，難以憑採。況且，外送員駕駛之交通工具不必然均為

本人所有，故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亦非一律均為

外送員本人，倘依被告所述邏輯，由外送平台業者逕予支付

保險費給外送員，則於外送員並非車輛所有人之情況下，即

有可能發生外送員無須繳納保險費，卻又得自外送平台業者

處獲得金錢給付之不合理情形，被告所言於實務運作上顯有

窒礙難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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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被告又稱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係為執行職安法第6條第3

項及職安設施規則第325條授權訂定之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

及第8點規定云云；然勞動部依職安法第6條第3項及職安設

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

「第2點所定外送作業危害防止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四）保險種類及額度。」、第8點：「第4點第4款所

定保險種類及額度，為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依附表

3提供勞工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等相關保險保障，以保障勞

工職業災害權益。」其中附表3備註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額

度係參照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訂定，由機車所有人依

法投保；而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卻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

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

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附表亦未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

分為任何應由機車所有人依法投保之說明，核與外送指引第

8點及附表規定有所牴觸，被告辯稱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

項係為執行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及第8點規定而訂定，卻又

逸脫外送指引明文規範之內容，而為與外送指引相歧異之規

範，被告所辯之詞，難認可採。

  ㈣原告遵守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規定客觀上不具期待可能

性：　　

　⒈如前所述，原告對於外送員因執行外送業務致第三人死亡、

傷害未具有保險利益，而無法以要保人之身分為外送員投保

強制汽車責任險，依上開金管會111年10月27日函（南院卷

第57至58頁）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112年5月26

日(112)產汽字第122號函（本院卷第37至38頁）可知，目前

市場僅提供有關營業機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商品供外送員投保

或外送平台業者代理投保，並無以外送平台業者為要保人之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商品，況且保險公司亦可能因風險等因

素，而婉拒整批向保險公司投保之情形，縱原告欲以要保人

名義為外送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亦無從投保。況且原告

要求外送員開通帳號前，應提供已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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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證明，堪認已善盡企業經營者之管理監督義務。

　⒉系爭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係以「於臺南市從事外送服務之

外送平台業者及其外送員」為適用對象，然外送員可能跨縣

市、跨區執行外送業務，又依原告所提申請成為Uber Eats

外送合作夥伴流程截圖(南院卷第101頁)，可見外送員申請

成為原告所屬外送平台合作夥伴之流程為網路申請並上傳相

關文件，經審核通過後即可成為合作夥伴，又原告依法規無

法擔任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已如前述，自無從事先

針對外送員駕駛之車輛以原告自己之名義投保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倘外送員平時經常於臺南市以外之縣市執行外送業

務，僅偶然至臺南市執行外送業務，原告既無法事先擔任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為其駕駛之車輛投保，卻會因外送

員偶一進入臺南市執行外送業務之行為而導致原告違反系爭

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而受罰之結果，對於原告自屬過

苛，應認有難以歸責於原告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有牴觸地方制度法、保

險法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情形，且客觀上難以期待原告

遵守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則被告援引系爭自治

條例第5條第1項、第17條第1款等規定，對原告處以罰鍰，

即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判決

結果無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

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

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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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上訴未表

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

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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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簡字第115號
                                   113年5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優食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Michelle Georgette Parker


訴訟代理人  馮昌國律師
            郭瑋萍律師
            陳佳君律師
被      告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代  表  人  王鑫基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鄭名家
            謝寶卿
上列當事人間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臺南市政府民國112年5月12日府法濟字第1120569573號訴願決定，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繫屬案號：112年度簡字第51號），嗣因行政訴訟法於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乃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移由本院接續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時，代表人原為DUPONT Sebastien Serge，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Michelle Georgette Parker，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9至40頁），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7至60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原告為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所稱之外送平台業者，被告於民國111年10月31日以南市勞安字第1111407085號函（下稱111年10月31日函）請原告提供111年10月份所屬外送員之保險及實施教育訓練相關佐證資料，並經原告於111年11月18日函復在案。嗣被告查核前開資料後發現，原告未以自己之費用，提供所屬外送員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死亡/失能）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傷害醫療）之保險保障。嗣被告以111年12月1日南市勞安字第1111533390號函（下稱111年12月1日函）通知原告限期陳述意見，原告於111年12月9日提出陳述意見書。案經被告審酌相關事證後，認原告違反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乃依同法第17條第1款規定，以111年12月21日南市勞安字第1111620867號裁處書，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3萬元罰鍰（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南市政府以112年5月12日府法濟字第1120569573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處分、訴願決定及系爭自治條例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法：
　⒈參諸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可知，本非汽、機車所有人，從而不具現行中央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下投保適格之外送平台業者，即可能因系爭自治條例之規定，而須立於要保人之地位，負繳納強制汽車責任險保險費之契約義務，從而涉及保險契約締約主體、繳費義務主體之權義變動，此即應屬憲法第107條第3款，專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商事法律事項，地方就此並不享有立法權。是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違反憲法第107條第3款、地方制度法第25條之規定，屬無效之立法，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法。原處分、訴願決定既是依無效之法律所作成，即有違反法律保留之違法。
  ⒉退步言之，縱認本案或具有民商性質以外、保障外送員之職安色彩，然被告逕以「勞工安全衛生屬直轄市自治事項」，即將之當然解為地方立法事項，亦屬違反現行釋憲實務之違法解釋。參諸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意旨，若事件之規範效果，已超出單一直轄市之轄區範圍，而已跨越地方轄區而具全國一致之性質，此立法權仍應歸屬中央，此方為合於憲法之中央、地方自治權限之解釋。中央已就「強制汽車貴任保險」之事項，明文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予以專法入法，且並未見中央有授權地方另行立法之條款。本案乃涉及「汽機車貴任保險」，相較於普通產險，此類責任保險係以「交通事故對第三人之賠償貴任」作為保險標的，而保險費、理賠金額又與風險群體之連動環環相扣，更會隨著外送員的車體移動，使得投保標的滋生跨域間的流動性，而致受害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均可能因跨域流動，而逾越系爭自治條例規範的轄區範圍。系爭自治條例固以：「於本市從事外送服務之外送平台業者及其外送員。」作為規範射程（系爭自治條例第2條參照），表面上看似僅以各該地方居民或事物為其規範對象，然其規範效果或適用結果顯會對其轄區外之居民或事物，產生直接、密切之實質影響，因而超出各該地方之轄區範圍，進而限制及於跨地方轄區，而具有全國一致之性質，依上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之見解，應屬憲法之下專屬中央立法之事項，不應由地方自訂兩異之規範。
　㈡系爭自治條例與憲法及中央法規相牴觸：
　⒈系爭自治條例以：不具「汽、機車所有人身分」之平台業者作為繳納保險費、甚或是直接納為要保人之義務主體，顯與保險法第3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及第9條：「以汽、機車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為要保人、投保義務人」之文義相互牴觸，是系爭自治條例即因違反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之規定，而屬無效之立法。次就規範法理而論，保險法第3條係規定：要保人須對保險標的具備保險利益，然責任保險之保險利益，實係因潛在損害賠償責任的不發生，所能保全的財產上利益，是依責任保險之法理，責任保險之要保人，須為所有、管理汽機車使用，而可能為事故受害者以侵權行為等依據，付諸請求之人，故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方緣諸於責任保險之法理，而於同法第6條及第9條以能實際管領、使用汽、機車之所有人，作為此一險種之要保人，而非將無從涉入道交事故之外送平台業者，納為要保人抑或是任何強制汽車責任險下之義務主體，此更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11年10月27日保局（產）字第1110486577號函（下稱111年10月27日函）：「……依目前保險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尚難認平台業者對外送員於外送期間發生交通事故所致第三人侵權行為具保險利益，而得擔任要保人為外送員投保責任保險。」確認。是系爭自治條例即有違反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之虞，而屬無效之立法。
　⒉「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為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闡釋甚明。依此解釋文意旨之反面推理，法官於具體個案審判時，就個案所適用位階低於法律之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等，當可附帶審查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並於確信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牴觸法律或憲法時，表明適當見解，不受其拘束（司法院釋字第216號解釋意旨參照）。被告作成原處分所依據之系爭自治條例，係經花蓮縣議會通過之自治法規，原告既以系爭自治條例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2、4款及第4條第1項等規定，應屬無效為由，對原處分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則系爭自治條例有無原告主張上述牴觸法律而無效之情事，自為本院於本件訴訟應審查之事項。……，且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違法、違憲之自治條例具有函告無效之權力，乃賦與中央主管機關對於自治條例事後審查與監督之權限，並不排除法院審理撤銷訴訟時，就原處分作成所根據之自治條例，有無牴觸憲法、法律一事，得予審查並表明適當見解之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4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既以系爭自治條例違反保險法第3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及第9條等規定，應屬無效為由，對原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則系爭自治條例有無原告主張之牴觸法律而無效之情事，自為鈞院於本件訴訟應審查之事項。
　㈢原處分、訴願決定及系爭自治條例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違法：
　⒈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的法律效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的功能，並使執法的準據明確，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然參諸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此種既言及要平台履行支付保險費之義務，又摻雜似以外送平台業者作為投保主體之立法技術，致從條文字義上根本難以使平台業者知悉應確切履行之義務標的、內容及範圍，實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違法。
　⒉原處分先於主旨乙欄指稱原告未支用公司經費投保系爭自治條例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於事實乙欄又稱原告是未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而於理由及法令依據乙欄又再次稱原告未給付「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堪見原處分內容模糊且前後矛盾，疏於特定原告之義務內容。此外，原處分主旨亦明文應由原告「投保」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之保險，而無僅使平台負擔保費之意，被告臨訟又改稱原告不用作要保人，只要負擔保險費，均使原告無從知悉、預見其確切應履行之義務標的、內容及範圍，有違明確性原則等語。　
　㈣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系爭自治條例因定有罰則，且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5條、第26條第4項規定完成制定並於111年7月19日函報行政院經行政院111年9月6日院臺勞字第1110026206號函核定後，於111年9月22日公布施行迄今。倘確有同法第30條第1項所定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法規之情事，亦非不待宣告而當然無效，仍應依同條第4項規定由行政院函告後，始確定歸於無效。系爭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既獲行政院核定，公布施行後亦未經行政院函告無效，則系爭自治條例之規範效力，不因原告陳稱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法規而失其效力，原處分之作成自未欠缺有效規範依據，應先敘明。
　㈡按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係為保障外送員提供外送服務期間之職業安全衛生，希以完整無漏的保險網絡，涵蓋外送員可能面臨的職業安全風險，其所規範之事項，乃外送員於提供外送服務期間内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涉及外送員之職業安全衛生保障，而無涉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義務關係之得喪變更。依憲法第118條規定，地方制度法第18條就直轄市之自治事項定有明文，同條第5款第2目明定直轄市勞工安全衛生屬直轄市自治事項，則直轄市於其自治區域，就該等事項即享有自為立法並執行之自治權限，故原告認該規定涉及商事法事項而屬憲法第107條第3款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主張，洵屬無據。
　㈢行政程序法第5條所規定之明確性原則，應係對行政行為内容應具體明確等之規制，惟本件原告遭處罰鍰實因其違反屬法律位階之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並非被告所為裁罰處分有何違反明確性原則之處，足徵原告主張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實有混淆之虞。該規定係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3項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5條授權訂定之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第4點第4款及第8點規定，要求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具較佳資力之外送平台業者，應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以自己之費用，為外送員提供系爭自治條例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
　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雖明文規定以汽車所有人之身分訂立保險契約，然觀諸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並未要求外送平台業者僅得以自己名義擔任要保人而訂定相關保險契約，外送平台業者倘能負擔保險契約所生相關費用，仍屬履踐該規定課予之作為義務，亦即該規定課予之作為義務，係要求具較佳資力之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用，為外送員提供系爭自治條例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足徵外送平台業者非以要保人地位與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而僅係為外送員支付相關費用，自無從產生各平台業者為投保義務人之衝突情形，亦無悖離民商損害賠償之基本法理。遑論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規定，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而該規定為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性質上應屬法律，並非無法律授權依據或未經法律明確授權，亦無逾越母法授權範圍或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情事，顯見該規定應與保險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關於保險利益之認定無違，而未有任何無效之事由，至為灼然。
　㈤原告係登記資本額高達2千5百萬元之大型企業，僱用多名員工，對於員工之管理及相關權利、義務等，如勞、健保、扣繳所得、勞動法令等，基於業務之需求，應有優於一般人之認識。且原告為法人組織，相較於一般自然人，已有較多的資源可尋求專業人員的諮詢、協助，以知悉其事業經營之相關法規範，自無可認有不知法令可減免行政責任規定之適用。原告應有能力探求與其事業經營有關之法令，尚非屬無法避免之不知法律情形。基此，原告容有過失，故原告違反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事實，足堪認定，被告據以處分法定最低罰鍰，自屬有據。又原告既屬適用系爭自治條例之行業，自應遵守系爭自治條例規定，是原告違法事實洵足確認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⒈按憲法107條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一、外交。二、國防與國防軍事。三、國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四、司法制度。五、航空、國道、國有鐵路、航政、郵政及電政。六、中央財政與國稅。七、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八、國營經濟事業。九、幣制及國家銀行。十、度量衡。十一、國際貿易政策。十二、涉外之財政經濟事項。十三、其他依本憲法所定關於中央之事項。」、同法第118條規定：「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
　⒉次按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2款：「自治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同法第18條第5款第2目規定：「下列各款為直轄市自治事項：……5、關於勞工行政事項如下：……(2)直轄市勞工安全衛生。」、同法第2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同法第26條第2項、第3項、第4項規定：「……（第2項）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第3項）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10萬元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第4項）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同法第30條第1項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⒊又按「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外送平台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1、違反第5條規定。」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第17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處理違反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量基準第2點規定：「處理違反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7條、第8條第1項、第11條、第13條、第16條之裁罰基準如附表。」而依附表之記載，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台業者未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第一次違反者，處罰鍰3萬元。
　⒋保險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同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受益人，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得為受益人。」、同法第14條規定：「要保人對於財產上之現有利益，或因財產上之現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有保險利益。」、同法第16條規定：「要保人對於左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一、本人或其家屬。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三、債務人。四、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同法第17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所有人應依本法規定訂立本保險契約。」、第9條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指依第6條規定向保險人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之人：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人本人。二、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為受害人之遺屬；其順位如下：(一)父母、子女及配偶。(二)祖父母。(三)孫子女。(四)兄弟姐妹。」。
　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規定：「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第6條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⒎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1項規定：「雇主對於使用機車、自行車等交通工具從事外送作業，應置備安全帽、反光標示、高低氣溫危害預防、緊急用連絡通訊設備等合理及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設施，並使勞工確實使用。」、第324條之7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評估交通、天候狀況、送達件數、時間及地點等因素，並採取適當措施，合理分派工作，避免造成勞工身心健康危害。」。
  ㈡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述情節，有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第85至86頁）、111年12月1日函（第93頁）、原告111年11月18日函（第89至90頁）、111年12月9日函（第97至99頁）、原處分（第103至104頁）、訴願決定書（第125至134頁）等件附於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51號卷（下稱南院卷）可參，堪認為真。
　㈢法院得於個案中附帶審查自治條例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不受其拘束：
　　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為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闡釋甚明。依此解釋文意旨之反面推理，法官於具體個案審判時，就個案所適用位階低於法律之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等，當可附帶審查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並於確信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牴觸法律或憲法時，表明適當見解，不受其拘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46號判決理由參照）。又「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可見自治條例屬於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之下位法規範，該自治條例罰則規定應屬無效，與是否經過核定無涉(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25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處分乃依據系爭自治條例而作成，原告不服原處分而為爭訟，本院自得於個案中附帶審查系爭自治條例有無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等情形，進而於個案中作成適法之判斷，合先敘明。
　㈣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有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分之規定非屬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所定自治事項：
　⒈依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2款規定，自治事項係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而保險相關法規屬於商事法範疇，依憲法第107條第3款規定為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又勞動法依憲法第108條第13款規定，亦屬由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事項。可知地方自治團體並未因憲法有關中央及地方權限之劃分而取得商事法及勞動法之立法權。
　⒉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固將勞工行政事項之勞工安全衛生列為直轄市自治事項，惟由文義觀之，該自治事項僅限於勞工行政事項，且其中有關勞工安全衛生事項，經參酌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1條揭示其立法目的在防止職業災害及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又依職安法第6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1項、第324條之7分別規定：「雇主對於使用機車、自行車等交通工具從事外送作業，應置備安全帽、反光標示、高低氣溫危害預防、緊急用連絡通訊設備等合理及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設施，並使勞工確實使用。」、「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評估交通、天候狀況、送達件數、時間及地點等因素，並採取適當措施，合理分派工作，避免造成勞工身心健康危害。」可見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相關立法目的及內容均在保障工作者之安全及健康，並規範勞動場所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以避免造成勞工身心健康危害為原則，未曾提及有關第三人責任保險事項。
  ⒊勞動部於111年08月30日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以勞職授字第11102048421號修正公布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以下簡稱外送指引，詳本院卷第79頁)，該外送指引第2點、第4點第4款固規定雇主應訂定外送作業危害防止計畫，該計畫包括保險種類及額度等語，然按諸該外送指引第1點明文規定係為執行職安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2項規定，以供雇主訂定外送作業危害防止計畫並據以執行而訂定，而依據職安設施規則之授權依據即職安法第6條第3項係專指「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職安設施規則關於勞工從事外送作業之規範，亦係就勞工使用之交通工具、安全及通訊設備及合理工作分派等事項為規範，此見職安設施規則第286之3條、第324條之7規定甚明，並未論及第三人責任保險事項。而外送指引係為執行職安設施規則所制定，其指引內容應以職安設施規則為基礎所生之細節性、具體性之行為措施，即專注於勞工本人因職業場所或設備因素而直接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事項，則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所指保險種類及額度，解釋上應限於攸關保障勞工生命、身體、健康安全之人身保險，至於第三人責任險則不在雇主應負責之範疇，否則即有逸脫職安設施規則範疇之嫌。
　㈤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與法律規定有所牴觸：
　  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有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分非屬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所定自治事項，業如前述，縱認屬自治事項，亦有牴觸中央法規之情形，茲析述如下：
　⑴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於87年1月1日施行，嗣於94年大幅修正，強制汽車責任險係以法律強制汽機車所有人應投保責任保險，其立法目的主要係為係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1條規定參照），並透過保險給付減輕被保險人之經濟負擔。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9條規定，強制汽車責任險之要保人為汽機車所有人，並負有繳納保費之義務；被保險人則為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人汽機車之人。即外送員不論係駕駛自己所有之車輛或經他人同意駕駛他人所有之車輛執行外送業務，該車輛所有人皆應依法投保強制汽機車責任險。惟查，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然外送平台業者非外送員執行外送業務所駕駛車輛之所有人，依前揭規定，自無為強制汽車責任險要保人之可能。
　⑵又保險法第3條、第17條規定，要保人係以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為前提，對於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者，始得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而為該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若要保人對保險標的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依金管會111年10月27日函載明：「……按所陳外送員係平台業者之獨立承攬人，其承攬契約關係僅係雙方就提供外送服務及服務報酬進行約定，實與上開責任保險之損害賠償責任無涉。依目前保險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尚難認平台業者對外送員於外送期間發生交通事故所致第三人侵權行為具保險利益，而得擔任要保人為外送員投保責任保險。」等語（南院卷第57至58頁），可知原告對於外送員因執行外送業務致第三人死亡、傷害未具有保險利益，而無法以要保人之身分為外送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是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9條及保險法第3條規定有所牴觸。
　⑶再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9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指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又根據保險法第5條以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受益人限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11條第1項所規定因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以及因交通事故死亡者之遺屬；然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卻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付表所示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顯與前揭法律明文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受益人有所不符，且將被保險人限縮於外送員，顯然有悖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9條第2項及第11條第1項之規定，此部分亦有牴觸法律之情形。
　⑷被告雖辯稱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並未要求外送平台業者僅得以自己名義擔任要保人而訂定相關保險契約，係要求具較佳資力之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用，為外送員提供系爭自治條例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云云；然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既已明文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並非規定外送平台業者僅負有支付保險費用給外送員之義務，觀其文義儼然已有要求外送平台業者居於要保人之地位，為外送員之利益投保相關責任保險之意涵，被告前開辯詞核與系爭自治條例法文有所不符，難以憑採。況且，外送員駕駛之交通工具不必然均為本人所有，故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亦非一律均為外送員本人，倘依被告所述邏輯，由外送平台業者逕予支付保險費給外送員，則於外送員並非車輛所有人之情況下，即有可能發生外送員無須繳納保險費，卻又得自外送平台業者處獲得金錢給付之不合理情形，被告所言於實務運作上顯有窒礙難行之處。
　⑸被告又稱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係為執行職安法第6條第3項及職安設施規則第325條授權訂定之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及第8點規定云云；然勞動部依職安法第6條第3項及職安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第2點所定外送作業危害防止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四）保險種類及額度。」、第8點：「第4點第4款所定保險種類及額度，為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依附表3提供勞工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等相關保險保障，以保障勞工職業災害權益。」其中附表3備註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額度係參照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訂定，由機車所有人依法投保；而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卻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附表亦未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分為任何應由機車所有人依法投保之說明，核與外送指引第8點及附表規定有所牴觸，被告辯稱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係為執行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及第8點規定而訂定，卻又逸脫外送指引明文規範之內容，而為與外送指引相歧異之規範，被告所辯之詞，難認可採。
  ㈣原告遵守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規定客觀上不具期待可能性：　　
　⒈如前所述，原告對於外送員因執行外送業務致第三人死亡、傷害未具有保險利益，而無法以要保人之身分為外送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依上開金管會111年10月27日函（南院卷第57至58頁）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112年5月26日(112)產汽字第122號函（本院卷第37至38頁）可知，目前市場僅提供有關營業機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商品供外送員投保或外送平台業者代理投保，並無以外送平台業者為要保人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商品，況且保險公司亦可能因風險等因素，而婉拒整批向保險公司投保之情形，縱原告欲以要保人名義為外送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亦無從投保。況且原告要求外送員開通帳號前，應提供已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相關證明，堪認已善盡企業經營者之管理監督義務。
　⒉系爭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係以「於臺南市從事外送服務之外送平台業者及其外送員」為適用對象，然外送員可能跨縣市、跨區執行外送業務，又依原告所提申請成為Uber Eats外送合作夥伴流程截圖(南院卷第101頁)，可見外送員申請成為原告所屬外送平台合作夥伴之流程為網路申請並上傳相關文件，經審核通過後即可成為合作夥伴，又原告依法規無法擔任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已如前述，自無從事先針對外送員駕駛之車輛以原告自己之名義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倘外送員平時經常於臺南市以外之縣市執行外送業務，僅偶然至臺南市執行外送業務，原告既無法事先擔任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為其駕駛之車輛投保，卻會因外送員偶一進入臺南市執行外送業務之行為而導致原告違反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而受罰之結果，對於原告自屬過苛，應認有難以歸責於原告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有牴觸地方制度法、保險法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情形，且客觀上難以期待原告遵守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則被告援引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第17條第1款等規定，對原告處以罰鍰，即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簡字第115號
                                   113年5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優食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Michelle Georgette Parker

訴訟代理人  馮昌國律師
            郭瑋萍律師
            陳佳君律師
被      告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代  表  人  王鑫基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鄭名家
            謝寶卿
上列當事人間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事件，原告不服
臺南市政府民國112年5月12日府法濟字第1120569573號訴願決定
，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繫屬案號：112年度簡字
第51號），嗣因行政訴訟法於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乃經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移由本院接續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時，代表人原為DUPONT Sebastien
     Serge，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Michelle Georgette Parke
    r，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9至40頁
    ），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7至60頁）
    ，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原告為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下稱
    系爭自治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所稱之外送平台業者，被告
    於民國111年10月31日以南市勞安字第1111407085號函（下
    稱111年10月31日函）請原告提供111年10月份所屬外送員之
    保險及實施教育訓練相關佐證資料，並經原告於111年11月1
    8日函復在案。嗣被告查核前開資料後發現，原告未以自己
    之費用，提供所屬外送員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死亡/失能）
    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傷害醫療）之保險保障。嗣被告以11
    1年12月1日南市勞安字第1111533390號函（下稱111年12月1
    日函）通知原告限期陳述意見，原告於111年12月9日提出陳
    述意見書。案經被告審酌相關事證後，認原告違反系爭自治
    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乃依同法第17條第1款規定，以111年
    12月21日南市勞安字第1111620867號裁處書，裁處原告新臺
    幣(下同)3萬元罰鍰（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臺南市政府以112年5月12日府法濟字第1120569573號訴
    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處分、訴願決定及系爭自治條例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之違法：
　⒈參諸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
    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
    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
    保險及財產保險。」可知，本非汽、機車所有人，從而不具
    現行中央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下投保適格之外送平台業者，
    即可能因系爭自治條例之規定，而須立於要保人之地位，負
    繳納強制汽車責任險保險費之契約義務，從而涉及保險契約
    締約主體、繳費義務主體之權義變動，此即應屬憲法第107
    條第3款，專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商事法律事項，地方就此
    並不享有立法權。是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違反憲
    法第107條第3款、地方制度法第25條之規定，屬無效之立法
    ，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法。原處分、訴願決定既是依無
    效之法律所作成，即有違反法律保留之違法。
  ⒉退步言之，縱認本案或具有民商性質以外、保障外送員之職
    安色彩，然被告逕以「勞工安全衛生屬直轄市自治事項」，
    即將之當然解為地方立法事項，亦屬違反現行釋憲實務之違
    法解釋。參諸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意旨，若事件
    之規範效果，已超出單一直轄市之轄區範圍，而已跨越地方
    轄區而具全國一致之性質，此立法權仍應歸屬中央，此方為
    合於憲法之中央、地方自治權限之解釋。中央已就「強制汽
    車貴任保險」之事項，明文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予以
    專法入法，且並未見中央有授權地方另行立法之條款。本案
    乃涉及「汽機車貴任保險」，相較於普通產險，此類責任保
    險係以「交通事故對第三人之賠償貴任」作為保險標的，而
    保險費、理賠金額又與風險群體之連動環環相扣，更會隨著
    外送員的車體移動，使得投保標的滋生跨域間的流動性，而
    致受害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均可能因跨域流動，而逾越系
    爭自治條例規範的轄區範圍。系爭自治條例固以：「於本市
    從事外送服務之外送平台業者及其外送員。」作為規範射程
    （系爭自治條例第2條參照），表面上看似僅以各該地方居
    民或事物為其規範對象，然其規範效果或適用結果顯會對其
    轄區外之居民或事物，產生直接、密切之實質影響，因而超
    出各該地方之轄區範圍，進而限制及於跨地方轄區，而具有
    全國一致之性質，依上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之
    見解，應屬憲法之下專屬中央立法之事項，不應由地方自訂
    兩異之規範。
　㈡系爭自治條例與憲法及中央法規相牴觸：
　⒈系爭自治條例以：不具「汽、機車所有人身分」之平台業者
    作為繳納保險費、甚或是直接納為要保人之義務主體，顯與
    保險法第3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及第9條：「以汽
    、機車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為要保人、投保義務人」之
    文義相互牴觸，是系爭自治條例即因違反地方制度法第30條
    第1項之規定，而屬無效之立法。次就規範法理而論，保險
    法第3條係規定：要保人須對保險標的具備保險利益，然責
    任保險之保險利益，實係因潛在損害賠償責任的不發生，所
    能保全的財產上利益，是依責任保險之法理，責任保險之要
    保人，須為所有、管理汽機車使用，而可能為事故受害者以
    侵權行為等依據，付諸請求之人，故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方緣諸於責任保險之法理，而於同法第6條及第9條以能
    實際管領、使用汽、機車之所有人，作為此一險種之要保人
    ，而非將無從涉入道交事故之外送平台業者，納為要保人抑
    或是任何強制汽車責任險下之義務主體，此更經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11年10月27日保局（產）字第111
    0486577號函（下稱111年10月27日函）：「……依目前保險法
    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尚難認平台業者對外送員於外送期
    間發生交通事故所致第三人侵權行為具保險利益，而得擔任
    要保人為外送員投保責任保險。」確認。是系爭自治條例即
    有違反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之虞，而屬無效之立法。
　⒉「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故依
    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
    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
    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
    ，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應許其先行
    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為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闡釋
    甚明。依此解釋文意旨之反面推理，法官於具體個案審判時
    ，就個案所適用位階低於法律之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
    例及自治規則等，當可附帶審查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並於
    確信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牴觸法律或憲
    法時，表明適當見解，不受其拘束（司法院釋字第216號解
    釋意旨參照）。被告作成原處分所依據之系爭自治條例，係
    經花蓮縣議會通過之自治法規，原告既以系爭自治條例違反
    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2、4款及第4條第1項等
    規定，應屬無效為由，對原處分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則系爭
    自治條例有無原告主張上述牴觸法律而無效之情事，自為本
    院於本件訴訟應審查之事項。……，且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違法
    、違憲之自治條例具有函告無效之權力，乃賦與中央主管機
    關對於自治條例事後審查與監督之權限，並不排除法院審理
    撤銷訴訟時，就原處分作成所根據之自治條例，有無牴觸憲
    法、法律一事，得予審查並表明適當見解之權。」(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4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
    既以系爭自治條例違反保險法第3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6條及第9條等規定，應屬無效為由，對原處分提起撤銷訴
    訟，則系爭自治條例有無原告主張之牴觸法律而無效之情事
    ，自為鈞院於本件訴訟應審查之事項。
　㈢原處分、訴願決定及系爭自治條例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之違法：
　⒈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成要件應符合
    法律明確性原則，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的法律效果，
    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的功能，並使執法的準據明確，以保障
    規範目的之實現。然參諸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此
    種既言及要平台履行支付保險費之義務，又摻雜似以外送平
    台業者作為投保主體之立法技術，致從條文字義上根本難以
    使平台業者知悉應確切履行之義務標的、內容及範圍，實有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違法。
　⒉原處分先於主旨乙欄指稱原告未支用公司經費投保系爭自治
    條例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於事實乙欄又稱原告是未
    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而於理由及法令依據乙欄又再
    次稱原告未給付「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堪見原處分內容
    模糊且前後矛盾，疏於特定原告之義務內容。此外，原處分
    主旨亦明文應由原告「投保」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之保險，而
    無僅使平台負擔保費之意，被告臨訟又改稱原告不用作要保
    人，只要負擔保險費，均使原告無從知悉、預見其確切應履
    行之義務標的、內容及範圍，有違明確性原則等語。　
　㈣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系爭自治條例因定有罰則，且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5條、第2
    6條第4項規定完成制定並於111年7月19日函報行政院經行政
    院111年9月6日院臺勞字第1110026206號函核定後，於111年
    9月22日公布施行迄今。倘確有同法第30條第1項所定牴觸憲
    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法規之情事，亦非不待宣告而
    當然無效，仍應依同條第4項規定由行政院函告後，始確定
    歸於無效。系爭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既獲行政院核定，公布
    施行後亦未經行政院函告無效，則系爭自治條例之規範效力
    ，不因原告陳稱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法規而
    失其效力，原處分之作成自未欠缺有效規範依據，應先敘明
    。
　㈡按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係為保障外送員提
    供外送服務期間之職業安全衛生，希以完整無漏的保險網絡
    ，涵蓋外送員可能面臨的職業安全風險，其所規範之事項，
    乃外送員於提供外送服務期間内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
    ，涉及外送員之職業安全衛生保障，而無涉保險契約所生權
    利義務關係之得喪變更。依憲法第118條規定，地方制度法
    第18條就直轄市之自治事項定有明文，同條第5款第2目明定
    直轄市勞工安全衛生屬直轄市自治事項，則直轄市於其自治
    區域，就該等事項即享有自為立法並執行之自治權限，故原
    告認該規定涉及商事法事項而屬憲法第107條第3款應由中央
    立法並執行之主張，洵屬無據。
　㈢行政程序法第5條所規定之明確性原則，應係對行政行為内容
    應具體明確等之規制，惟本件原告遭處罰鍰實因其違反屬法
    律位階之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並非被告所為裁罰處分有何違
    反明確性原則之處，足徵原告主張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實有混淆之虞。該規定係為執行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6條第3項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5條授權
    訂定之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第4點第4款及第8點規定，要
    求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具較
    佳資力之外送平台業者，應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
    以自己之費用，為外送員提供系爭自治條例附表規定之人身
    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
　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雖明文規定以汽車所有人之
    身分訂立保險契約，然觀諸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
    ，並未要求外送平台業者僅得以自己名義擔任要保人而訂定
    相關保險契約，外送平台業者倘能負擔保險契約所生相關費
    用，仍屬履踐該規定課予之作為義務，亦即該規定課予之作
    為義務，係要求具較佳資力之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用
    ，為外送員提供系爭自治條例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
    險保障，足徵外送平台業者非以要保人地位與保險人訂立保
    險契約，而僅係為外送員支付相關費用，自無從產生各平台
    業者為投保義務人之衝突情形，亦無悖離民商損害賠償之基
    本法理。遑論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規定，法律得定名為
    法、律、條例或通則，而該規定為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
    例，性質上應屬法律，並非無法律授權依據或未經法律明確
    授權，亦無逾越母法授權範圍或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情事，
    顯見該規定應與保險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關於保險利益
    之認定無違，而未有任何無效之事由，至為灼然。
　㈤原告係登記資本額高達2千5百萬元之大型企業，僱用多名員
    工，對於員工之管理及相關權利、義務等，如勞、健保、扣
    繳所得、勞動法令等，基於業務之需求，應有優於一般人之
    認識。且原告為法人組織，相較於一般自然人，已有較多的
    資源可尋求專業人員的諮詢、協助，以知悉其事業經營之相
    關法規範，自無可認有不知法令可減免行政責任規定之適用
    。原告應有能力探求與其事業經營有關之法令，尚非屬無法
    避免之不知法律情形。基此，原告容有過失，故原告違反系
    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事實，足堪認定，被告據以處分
    法定最低罰鍰，自屬有據。又原告既屬適用系爭自治條例之
    行業，自應遵守系爭自治條例規定，是原告違法事實洵足確
    認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⒈按憲法107條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一、
    外交。二、國防與國防軍事。三、國籍法及刑事、民事、商
    事之法律。四、司法制度。五、航空、國道、國有鐵路、航
    政、郵政及電政。六、中央財政與國稅。七、國稅與省稅、
    縣稅之劃分。八、國營經濟事業。九、幣制及國家銀行。十
    、度量衡。十一、國際貿易政策。十二、涉外之財政經濟事
    項。十三、其他依本憲法所定關於中央之事項。」、同法第
    118條規定：「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
　⒉次按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2款：「自治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
    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
    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同法第18條第5款第2目規定：「下列各款為直轄市自治
    事項：……5、關於勞工行政事項如下：……(2)直轄市勞工安全
    衛生。」、同法第2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
    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
    公布者，稱自治條例；……。」、同法第26條第2項、第3項、
    第4項規定：「……（第2項）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
    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
    之行政罰。……。（第3項）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10萬元
    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第4項）自治條例經各
    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
    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同法第30條第
    1項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
    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⒊又按「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
    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
    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外送平台
    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3萬元以上10萬元以
    下罰鍰：1、違反第5條規定。」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
    第17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處理違
    反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量基準第2
    點規定：「處理違反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第5
    條、第7條、第8條第1項、第11條、第13條、第16條之裁罰
    基準如附表。」而依附表之記載，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
    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台業者未以自己之費用，
    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
    保險，第一次違反者，處罰鍰3萬元。
　⒋保險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
    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
    務之人。」、同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於
    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
    亦得為被保險人。」、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受益人
    ，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均得為受益人。」、同法第14條規定：「要保人對
    於財產上之現有利益，或因財產上之現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
    益，有保險利益。」、同法第16條規定：「要保人對於左列
    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一、本人或其家屬。二、
    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三、債務人。四、為本人管理
    財產或利益之人。」、同法第17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
　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訂立本保險
    契約之汽車所有人應依本法規定訂立本保險契約。」、第9
    條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指依第6條規定向保險人申請
    訂立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本法所稱被
    保險人，指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
    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
    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
    金請求補償之人：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
    人本人。二、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為受害人之遺屬；其
    順位如下：(一)父母、子女及配偶。(二)祖父母。(三)孫子
    女。(四)兄弟姐妹。」。
　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規定：「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
    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
    定。」、第6條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
    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
    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⒎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1項規定：「雇主對於使
    用機車、自行車等交通工具從事外送作業，應置備安全帽、
    反光標示、高低氣溫危害預防、緊急用連絡通訊設備等合理
    及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設施，並使勞工確實使用。」、第32
    4條之7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評估交通、天
    候狀況、送達件數、時間及地點等因素，並採取適當措施，
    合理分派工作，避免造成勞工身心健康危害。」。
  ㈡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述情節，有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第85至
    86頁）、111年12月1日函（第93頁）、原告111年11月18日
    函（第89至90頁）、111年12月9日函（第97至99頁）、原處
    分（第103至104頁）、訴願決定書（第125至134頁）等件附
    於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51號卷（下稱南院卷）
    可參，堪認為真。
　㈢法院得於個案中附帶審查自治條例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不
    受其拘束：
　　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
    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
    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
    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
    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應許其先行聲請
    解釋憲法，以求解決，為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闡釋甚明
    。依此解釋文意旨之反面推理，法官於具體個案審判時，就
    個案所適用位階低於法律之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
    自治規則等，當可附帶審查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並於確信
    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牴觸法律或憲法時
    ，表明適當見解，不受其拘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
    訴字第546號判決理由參照）。又「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
    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
    效」，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可見自治條例屬
    於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之下位法規範，該自治條例罰
    則規定應屬無效，與是否經過核定無涉(最高行政法院95年
    度判字第125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處分乃依據系爭自治條
    例而作成，原告不服原處分而為爭訟，本院自得於個案中附
    帶審查系爭自治條例有無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
    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等情形，進而於個案中作成適
    法之判斷，合先敘明。
　㈣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有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分之規定
    非屬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所定自治事項：
　⒈依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2款規定，自治事項係指地方自治團體
    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
    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而保險相關法規屬於商事法範疇，依憲法第107條第3款規定
    為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又勞動法依憲法第108條第1
    3款規定，亦屬由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事項
    。可知地方自治團體並未因憲法有關中央及地方權限之劃分
    而取得商事法及勞動法之立法權。
　⒉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固將勞工行政事項之勞工安全衛生列
    為直轄市自治事項，惟由文義觀之，該自治事項僅限於勞工
    行政事項，且其中有關勞工安全衛生事項，經參酌職業安全
    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1條揭示其立法目的在防止職業災害
    及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又依職安法第6條第3項授權訂定
    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
    1項、第324條之7分別規定：「雇主對於使用機車、自行車
    等交通工具從事外送作業，應置備安全帽、反光標示、高低
    氣溫危害預防、緊急用連絡通訊設備等合理及必要之安全衛
    生防護設施，並使勞工確實使用。」、「雇主使勞工從事外
    送作業，應評估交通、天候狀況、送達件數、時間及地點等
    因素，並採取適當措施，合理分派工作，避免造成勞工身心
    健康危害。」可見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相關立法目的及內容
    均在保障工作者之安全及健康，並規範勞動場所之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及措施，以避免造成勞工身心健康危害為原則，未
    曾提及有關第三人責任保險事項。
  ⒊勞動部於111年08月30日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以勞職授
    字第11102048421號修正公布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以下簡
    稱外送指引，詳本院卷第79頁)，該外送指引第2點、第4點
    第4款固規定雇主應訂定外送作業危害防止計畫，該計畫包
    括保險種類及額度等語，然按諸該外送指引第1點明文規定
    係為執行職安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2項規定，以供雇主訂
    定外送作業危害防止計畫並據以執行而訂定，而依據職安設
    施規則之授權依據即職安法第6條第3項係專指「安全衛生設
    備與措施」，職安設施規則關於勞工從事外送作業之規範，
    亦係就勞工使用之交通工具、安全及通訊設備及合理工作分
    派等事項為規範，此見職安設施規則第286之3條、第324條
    之7規定甚明，並未論及第三人責任保險事項。而外送指引
    係為執行職安設施規則所制定，其指引內容應以職安設施規
    則為基礎所生之細節性、具體性之行為措施，即專注於勞工
    本人因職業場所或設備因素而直接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事項
    ，則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所指保險種類及額度，解釋上應限
    於攸關保障勞工生命、身體、健康安全之人身保險，至於第
    三人責任險則不在雇主應負責之範疇，否則即有逸脫職安設
    施規則範疇之嫌。
　㈤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與法律規定有所牴觸：
　  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有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分非屬地
    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所定自治事項，業如前述，縱認屬自
    治事項，亦有牴觸中央法規之情形，茲析述如下：
　⑴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於87年1月1日施行，嗣於94年大幅
    修正，強制汽車責任險係以法律強制汽機車所有人應投保責
    任保險，其立法目的主要係為係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
    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1條規定參照），並透過保險給付減輕被保險人之經濟負
    擔。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9條規定，強制汽車責
    任險之要保人為汽機車所有人，並負有繳納保費之義務；被
    保險人則為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
    管理被保險人汽機車之人。即外送員不論係駕駛自己所有之
    車輛或經他人同意駕駛他人所有之車輛執行外送業務，該車
    輛所有人皆應依法投保強制汽機車責任險。惟查，系爭自治
    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
    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
    財產保險，然外送平台業者非外送員執行外送業務所駕駛車
    輛之所有人，依前揭規定，自無為強制汽車責任險要保人之
    可能。
　⑵又保險法第3條、第17條規定，要保人係以對保險標的具有保
    險利益為前提，對於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者，始得向保險
    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而為該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若要保人
    對保險標的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依金管會11
    1年10月27日函載明：「……按所陳外送員係平台業者之獨立
    承攬人，其承攬契約關係僅係雙方就提供外送服務及服務報
    酬進行約定，實與上開責任保險之損害賠償責任無涉。依目
    前保險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尚難認平台業者對外送員
    於外送期間發生交通事故所致第三人侵權行為具保險利益，
    而得擔任要保人為外送員投保責任保險。」等語（南院卷第
    57至58頁），可知原告對於外送員因執行外送業務致第三人
    死亡、傷害未具有保險利益，而無法以要保人之身分為外送
    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是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與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9條及保險法第3條規定有所牴觸
    。
　⑶再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9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指經
    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
    車之人」，又根據保險法第5條以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1
    1條第1項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受益人限於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第11條第1項所規定因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以及
    因交通事故死亡者之遺屬；然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卻規
    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
    益人，投保付表所示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顯與前揭法律明
    文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受益人有所不符，且將被保險人
    限縮於外送員，顯然有悖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9條第2項
    及第11條第1項之規定，此部分亦有牴觸法律之情形。
　⑷被告雖辯稱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並未要求外送
    平台業者僅得以自己名義擔任要保人而訂定相關保險契約，
    係要求具較佳資力之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用，為外送
    員提供系爭自治條例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云
    云；然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既已明文規定外送平台業者
    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
    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並非規定外送平台業者僅
    負有支付保險費用給外送員之義務，觀其文義儼然已有要求
    外送平台業者居於要保人之地位，為外送員之利益投保相關
    責任保險之意涵，被告前開辯詞核與系爭自治條例法文有所
    不符，難以憑採。況且，外送員駕駛之交通工具不必然均為
    本人所有，故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亦非一律均為
    外送員本人，倘依被告所述邏輯，由外送平台業者逕予支付
    保險費給外送員，則於外送員並非車輛所有人之情況下，即
    有可能發生外送員無須繳納保險費，卻又得自外送平台業者
    處獲得金錢給付之不合理情形，被告所言於實務運作上顯有
    窒礙難行之處。
　⑸被告又稱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係為執行職安法第6條第3
    項及職安設施規則第325條授權訂定之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
    及第8點規定云云；然勞動部依職安法第6條第3項及職安設
    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
    「第2點所定外送作業危害防止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四）保險種類及額度。」、第8點：「第4點第4款所定保
    險種類及額度，為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依附表3提
    供勞工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等相關保險保障，以保障勞工職
    業災害權益。」其中附表3備註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額度係
    參照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訂定，由機車所有人依法投
    保；而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卻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
    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
    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附表亦未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分為
    任何應由機車所有人依法投保之說明，核與外送指引第8點
    及附表規定有所牴觸，被告辯稱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係
    為執行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及第8點規定而訂定，卻又逸脫
    外送指引明文規範之內容，而為與外送指引相歧異之規範，
    被告所辯之詞，難認可採。
  ㈣原告遵守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規定客觀上不具期待可能性：　
    　
　⒈如前所述，原告對於外送員因執行外送業務致第三人死亡、
    傷害未具有保險利益，而無法以要保人之身分為外送員投保
    強制汽車責任險，依上開金管會111年10月27日函（南院卷
    第57至58頁）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112年5月26
    日(112)產汽字第122號函（本院卷第37至38頁）可知，目前
    市場僅提供有關營業機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商品供外送員投保
    或外送平台業者代理投保，並無以外送平台業者為要保人之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商品，況且保險公司亦可能因風險等因素
    ，而婉拒整批向保險公司投保之情形，縱原告欲以要保人名
    義為外送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亦無從投保。況且原告要
    求外送員開通帳號前，應提供已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相
    關證明，堪認已善盡企業經營者之管理監督義務。
　⒉系爭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係以「於臺南市從事外送服務之外
    送平台業者及其外送員」為適用對象，然外送員可能跨縣市
    、跨區執行外送業務，又依原告所提申請成為Uber Eats外
    送合作夥伴流程截圖(南院卷第101頁)，可見外送員申請成
    為原告所屬外送平台合作夥伴之流程為網路申請並上傳相關
    文件，經審核通過後即可成為合作夥伴，又原告依法規無法
    擔任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已如前述，自無從事先針
    對外送員駕駛之車輛以原告自己之名義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倘外送員平時經常於臺南市以外之縣市執行外送業務，
    僅偶然至臺南市執行外送業務，原告既無法事先擔任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為其駕駛之車輛投保，卻會因外送員偶
    一進入臺南市執行外送業務之行為而導致原告違反系爭自治
    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而受罰之結果，對於原告自屬過苛，
    應認有難以歸責於原告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有牴觸地方制度法、保
    險法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情形，且客觀上難以期待原告
    遵守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則被告援引系爭自治
    條例第5條第1項、第17條第1款等規定，對原告處以罰鍰，
    即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判決
    結果無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簡字第115號
                                   113年5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優食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Michelle Georgette Parker

訴訟代理人  馮昌國律師
            郭瑋萍律師
            陳佳君律師
被      告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代  表  人  王鑫基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鄭名家
            謝寶卿
上列當事人間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臺南市政府民國112年5月12日府法濟字第1120569573號訴願決定，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繫屬案號：112年度簡字第51號），嗣因行政訴訟法於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乃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移由本院接續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起訴時，代表人原為DUPONT Sebastien Serge，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Michelle Georgette Parker，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9至40頁），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7至60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原告為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所稱之外送平台業者，被告於民國111年10月31日以南市勞安字第1111407085號函（下稱111年10月31日函）請原告提供111年10月份所屬外送員之保險及實施教育訓練相關佐證資料，並經原告於111年11月18日函復在案。嗣被告查核前開資料後發現，原告未以自己之費用，提供所屬外送員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死亡/失能）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傷害醫療）之保險保障。嗣被告以111年12月1日南市勞安字第1111533390號函（下稱111年12月1日函）通知原告限期陳述意見，原告於111年12月9日提出陳述意見書。案經被告審酌相關事證後，認原告違反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乃依同法第17條第1款規定，以111年12月21日南市勞安字第1111620867號裁處書，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3萬元罰鍰（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南市政府以112年5月12日府法濟字第1120569573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處分、訴願決定及系爭自治條例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法：
　⒈參諸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可知，本非汽、機車所有人，從而不具現行中央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下投保適格之外送平台業者，即可能因系爭自治條例之規定，而須立於要保人之地位，負繳納強制汽車責任險保險費之契約義務，從而涉及保險契約締約主體、繳費義務主體之權義變動，此即應屬憲法第107條第3款，專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商事法律事項，地方就此並不享有立法權。是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違反憲法第107條第3款、地方制度法第25條之規定，屬無效之立法，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違法。原處分、訴願決定既是依無效之法律所作成，即有違反法律保留之違法。
  ⒉退步言之，縱認本案或具有民商性質以外、保障外送員之職安色彩，然被告逕以「勞工安全衛生屬直轄市自治事項」，即將之當然解為地方立法事項，亦屬違反現行釋憲實務之違法解釋。參諸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意旨，若事件之規範效果，已超出單一直轄市之轄區範圍，而已跨越地方轄區而具全國一致之性質，此立法權仍應歸屬中央，此方為合於憲法之中央、地方自治權限之解釋。中央已就「強制汽車貴任保險」之事項，明文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予以專法入法，且並未見中央有授權地方另行立法之條款。本案乃涉及「汽機車貴任保險」，相較於普通產險，此類責任保險係以「交通事故對第三人之賠償貴任」作為保險標的，而保險費、理賠金額又與風險群體之連動環環相扣，更會隨著外送員的車體移動，使得投保標的滋生跨域間的流動性，而致受害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均可能因跨域流動，而逾越系爭自治條例規範的轄區範圍。系爭自治條例固以：「於本市從事外送服務之外送平台業者及其外送員。」作為規範射程（系爭自治條例第2條參照），表面上看似僅以各該地方居民或事物為其規範對象，然其規範效果或適用結果顯會對其轄區外之居民或事物，產生直接、密切之實質影響，因而超出各該地方之轄區範圍，進而限制及於跨地方轄區，而具有全國一致之性質，依上開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之見解，應屬憲法之下專屬中央立法之事項，不應由地方自訂兩異之規範。
　㈡系爭自治條例與憲法及中央法規相牴觸：
　⒈系爭自治條例以：不具「汽、機車所有人身分」之平台業者作為繳納保險費、甚或是直接納為要保人之義務主體，顯與保險法第3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及第9條：「以汽、機車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為要保人、投保義務人」之文義相互牴觸，是系爭自治條例即因違反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之規定，而屬無效之立法。次就規範法理而論，保險法第3條係規定：要保人須對保險標的具備保險利益，然責任保險之保險利益，實係因潛在損害賠償責任的不發生，所能保全的財產上利益，是依責任保險之法理，責任保險之要保人，須為所有、管理汽機車使用，而可能為事故受害者以侵權行為等依據，付諸請求之人，故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方緣諸於責任保險之法理，而於同法第6條及第9條以能實際管領、使用汽、機車之所有人，作為此一險種之要保人，而非將無從涉入道交事故之外送平台業者，納為要保人抑或是任何強制汽車責任險下之義務主體，此更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11年10月27日保局（產）字第1110486577號函（下稱111年10月27日函）：「……依目前保險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尚難認平台業者對外送員於外送期間發生交通事故所致第三人侵權行為具保險利益，而得擔任要保人為外送員投保責任保險。」確認。是系爭自治條例即有違反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之虞，而屬無效之立法。
　⒉「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為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闡釋甚明。依此解釋文意旨之反面推理，法官於具體個案審判時，就個案所適用位階低於法律之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等，當可附帶審查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並於確信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牴觸法律或憲法時，表明適當見解，不受其拘束（司法院釋字第216號解釋意旨參照）。被告作成原處分所依據之系爭自治條例，係經花蓮縣議會通過之自治法規，原告既以系爭自治條例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1項但書第1、2、4款及第4條第1項等規定，應屬無效為由，對原處分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則系爭自治條例有無原告主張上述牴觸法律而無效之情事，自為本院於本件訴訟應審查之事項。……，且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違法、違憲之自治條例具有函告無效之權力，乃賦與中央主管機關對於自治條例事後審查與監督之權限，並不排除法院審理撤銷訴訟時，就原處分作成所根據之自治條例，有無牴觸憲法、法律一事，得予審查並表明適當見解之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4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既以系爭自治條例違反保險法第3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及第9條等規定，應屬無效為由，對原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則系爭自治條例有無原告主張之牴觸法律而無效之情事，自為鈞院於本件訴訟應審查之事項。
　㈢原處分、訴願決定及系爭自治條例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違法：
　⒈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的法律效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的功能，並使執法的準據明確，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然參諸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此種既言及要平台履行支付保險費之義務，又摻雜似以外送平台業者作為投保主體之立法技術，致從條文字義上根本難以使平台業者知悉應確切履行之義務標的、內容及範圍，實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違法。
　⒉原處分先於主旨乙欄指稱原告未支用公司經費投保系爭自治條例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於事實乙欄又稱原告是未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而於理由及法令依據乙欄又再次稱原告未給付「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堪見原處分內容模糊且前後矛盾，疏於特定原告之義務內容。此外，原處分主旨亦明文應由原告「投保」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之保險，而無僅使平台負擔保費之意，被告臨訟又改稱原告不用作要保人，只要負擔保險費，均使原告無從知悉、預見其確切應履行之義務標的、內容及範圍，有違明確性原則等語。　
　㈣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系爭自治條例因定有罰則，且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5條、第26條第4項規定完成制定並於111年7月19日函報行政院經行政院111年9月6日院臺勞字第1110026206號函核定後，於111年9月22日公布施行迄今。倘確有同法第30條第1項所定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法規之情事，亦非不待宣告而當然無效，仍應依同條第4項規定由行政院函告後，始確定歸於無效。系爭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既獲行政院核定，公布施行後亦未經行政院函告無效，則系爭自治條例之規範效力，不因原告陳稱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法規而失其效力，原處分之作成自未欠缺有效規範依據，應先敘明。
　㈡按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係為保障外送員提供外送服務期間之職業安全衛生，希以完整無漏的保險網絡，涵蓋外送員可能面臨的職業安全風險，其所規範之事項，乃外送員於提供外送服務期間内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涉及外送員之職業安全衛生保障，而無涉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義務關係之得喪變更。依憲法第118條規定，地方制度法第18條就直轄市之自治事項定有明文，同條第5款第2目明定直轄市勞工安全衛生屬直轄市自治事項，則直轄市於其自治區域，就該等事項即享有自為立法並執行之自治權限，故原告認該規定涉及商事法事項而屬憲法第107條第3款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主張，洵屬無據。
　㈢行政程序法第5條所規定之明確性原則，應係對行政行為内容應具體明確等之規制，惟本件原告遭處罰鍰實因其違反屬法律位階之系爭自治條例規定，並非被告所為裁罰處分有何違反明確性原則之處，足徵原告主張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實有混淆之虞。該規定係為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3項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5條授權訂定之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第4點第4款及第8點規定，要求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具較佳資力之外送平台業者，應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以自己之費用，為外送員提供系爭自治條例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
　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雖明文規定以汽車所有人之身分訂立保險契約，然觀諸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並未要求外送平台業者僅得以自己名義擔任要保人而訂定相關保險契約，外送平台業者倘能負擔保險契約所生相關費用，仍屬履踐該規定課予之作為義務，亦即該規定課予之作為義務，係要求具較佳資力之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用，為外送員提供系爭自治條例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足徵外送平台業者非以要保人地位與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而僅係為外送員支付相關費用，自無從產生各平台業者為投保義務人之衝突情形，亦無悖離民商損害賠償之基本法理。遑論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規定，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而該規定為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性質上應屬法律，並非無法律授權依據或未經法律明確授權，亦無逾越母法授權範圍或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情事，顯見該規定應與保險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關於保險利益之認定無違，而未有任何無效之事由，至為灼然。
　㈤原告係登記資本額高達2千5百萬元之大型企業，僱用多名員工，對於員工之管理及相關權利、義務等，如勞、健保、扣繳所得、勞動法令等，基於業務之需求，應有優於一般人之認識。且原告為法人組織，相較於一般自然人，已有較多的資源可尋求專業人員的諮詢、協助，以知悉其事業經營之相關法規範，自無可認有不知法令可減免行政責任規定之適用。原告應有能力探求與其事業經營有關之法令，尚非屬無法避免之不知法律情形。基此，原告容有過失，故原告違反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事實，足堪認定，被告據以處分法定最低罰鍰，自屬有據。又原告既屬適用系爭自治條例之行業，自應遵守系爭自治條例規定，是原告違法事實洵足確認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⒈按憲法107條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一、外交。二、國防與國防軍事。三、國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四、司法制度。五、航空、國道、國有鐵路、航政、郵政及電政。六、中央財政與國稅。七、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八、國營經濟事業。九、幣制及國家銀行。十、度量衡。十一、國際貿易政策。十二、涉外之財政經濟事項。十三、其他依本憲法所定關於中央之事項。」、同法第118條規定：「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
　⒉次按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2款：「自治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同法第18條第5款第2目規定：「下列各款為直轄市自治事項：……5、關於勞工行政事項如下：……(2)直轄市勞工安全衛生。」、同法第2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同法第26條第2項、第3項、第4項規定：「……（第2項）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第3項）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10萬元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第4項）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同法第30條第1項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⒊又按「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外送平台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1、違反第5條規定。」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第17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處理違反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量基準第2點規定：「處理違反臺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7條、第8條第1項、第11條、第13條、第16條之裁罰基準如附表。」而依附表之記載，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業者成立提供外送服務之契約後，外送平台業者未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第一次違反者，處罰鍰3萬元。
　⒋保險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同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受益人，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得為受益人。」、同法第14條規定：「要保人對於財產上之現有利益，或因財產上之現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有保險利益。」、同法第16條規定：「要保人對於左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一、本人或其家屬。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三、債務人。四、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同法第17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所有人應依本法規定訂立本保險契約。」、第9條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指依第6條規定向保險人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之人：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人本人。二、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為受害人之遺屬；其順位如下：(一)父母、子女及配偶。(二)祖父母。(三)孫子女。(四)兄弟姐妹。」。
　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規定：「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第6條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⒎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1項規定：「雇主對於使用機車、自行車等交通工具從事外送作業，應置備安全帽、反光標示、高低氣溫危害預防、緊急用連絡通訊設備等合理及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設施，並使勞工確實使用。」、第324條之7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評估交通、天候狀況、送達件數、時間及地點等因素，並採取適當措施，合理分派工作，避免造成勞工身心健康危害。」。
  ㈡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述情節，有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第85至86頁）、111年12月1日函（第93頁）、原告111年11月18日函（第89至90頁）、111年12月9日函（第97至99頁）、原處分（第103至104頁）、訴願決定書（第125至134頁）等件附於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51號卷（下稱南院卷）可參，堪認為真。
　㈢法院得於個案中附帶審查自治條例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不受其拘束：
　　按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為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闡釋甚明。依此解釋文意旨之反面推理，法官於具體個案審判時，就個案所適用位階低於法律之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等，當可附帶審查是否牴觸憲法及法律，並於確信法規命令、自治團體自治條例及自治規則牴觸法律或憲法時，表明適當見解，不受其拘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46號判決理由參照）。又「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可見自治條例屬於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之下位法規範，該自治條例罰則規定應屬無效，與是否經過核定無涉(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25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處分乃依據系爭自治條例而作成，原告不服原處分而為爭訟，本院自得於個案中附帶審查系爭自治條例有無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等情形，進而於個案中作成適法之判斷，合先敘明。
　㈣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有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分之規定非屬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所定自治事項：
　⒈依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2款規定，自治事項係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而保險相關法規屬於商事法範疇，依憲法第107條第3款規定為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又勞動法依憲法第108條第13款規定，亦屬由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事項。可知地方自治團體並未因憲法有關中央及地方權限之劃分而取得商事法及勞動法之立法權。
　⒉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固將勞工行政事項之勞工安全衛生列為直轄市自治事項，惟由文義觀之，該自治事項僅限於勞工行政事項，且其中有關勞工安全衛生事項，經參酌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1條揭示其立法目的在防止職業災害及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又依職安法第6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1項、第324條之7分別規定：「雇主對於使用機車、自行車等交通工具從事外送作業，應置備安全帽、反光標示、高低氣溫危害預防、緊急用連絡通訊設備等合理及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設施，並使勞工確實使用。」、「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評估交通、天候狀況、送達件數、時間及地點等因素，並採取適當措施，合理分派工作，避免造成勞工身心健康危害。」可見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相關立法目的及內容均在保障工作者之安全及健康，並規範勞動場所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以避免造成勞工身心健康危害為原則，未曾提及有關第三人責任保險事項。
  ⒊勞動部於111年08月30日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以勞職授字第11102048421號修正公布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以下簡稱外送指引，詳本院卷第79頁)，該外送指引第2點、第4點第4款固規定雇主應訂定外送作業危害防止計畫，該計畫包括保險種類及額度等語，然按諸該外送指引第1點明文規定係為執行職安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2項規定，以供雇主訂定外送作業危害防止計畫並據以執行而訂定，而依據職安設施規則之授權依據即職安法第6條第3項係專指「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職安設施規則關於勞工從事外送作業之規範，亦係就勞工使用之交通工具、安全及通訊設備及合理工作分派等事項為規範，此見職安設施規則第286之3條、第324條之7規定甚明，並未論及第三人責任保險事項。而外送指引係為執行職安設施規則所制定，其指引內容應以職安設施規則為基礎所生之細節性、具體性之行為措施，即專注於勞工本人因職業場所或設備因素而直接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事項，則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所指保險種類及額度，解釋上應限於攸關保障勞工生命、身體、健康安全之人身保險，至於第三人責任險則不在雇主應負責之範疇，否則即有逸脫職安設施規則範疇之嫌。
　㈤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與法律規定有所牴觸：
　  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有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分非屬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5款所定自治事項，業如前述，縱認屬自治事項，亦有牴觸中央法規之情形，茲析述如下：
　⑴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於87年1月1日施行，嗣於94年大幅修正，強制汽車責任險係以法律強制汽機車所有人應投保責任保險，其立法目的主要係為係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1條規定參照），並透過保險給付減輕被保險人之經濟負擔。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9條規定，強制汽車責任險之要保人為汽機車所有人，並負有繳納保費之義務；被保險人則為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人汽機車之人。即外送員不論係駕駛自己所有之車輛或經他人同意駕駛他人所有之車輛執行外送業務，該車輛所有人皆應依法投保強制汽機車責任險。惟查，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然外送平台業者非外送員執行外送業務所駕駛車輛之所有人，依前揭規定，自無為強制汽車責任險要保人之可能。
　⑵又保險法第3條、第17條規定，要保人係以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為前提，對於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者，始得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而為該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若要保人對保險標的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依金管會111年10月27日函載明：「……按所陳外送員係平台業者之獨立承攬人，其承攬契約關係僅係雙方就提供外送服務及服務報酬進行約定，實與上開責任保險之損害賠償責任無涉。依目前保險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尚難認平台業者對外送員於外送期間發生交通事故所致第三人侵權行為具保險利益，而得擔任要保人為外送員投保責任保險。」等語（南院卷第57至58頁），可知原告對於外送員因執行外送業務致第三人死亡、傷害未具有保險利益，而無法以要保人之身分為外送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是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6條、第9條及保險法第3條規定有所牴觸。
　⑶再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9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指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又根據保險法第5條以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受益人限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11條第1項所規定因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以及因交通事故死亡者之遺屬；然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卻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付表所示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顯與前揭法律明文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受益人有所不符，且將被保險人限縮於外送員，顯然有悖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9條第2項及第11條第1項之規定，此部分亦有牴觸法律之情形。
　⑷被告雖辯稱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並未要求外送平台業者僅得以自己名義擔任要保人而訂定相關保險契約，係要求具較佳資力之外送平台業者，以自己之費用，為外送員提供系爭自治條例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保障云云；然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既已明文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並非規定外送平台業者僅負有支付保險費用給外送員之義務，觀其文義儼然已有要求外送平台業者居於要保人之地位，為外送員之利益投保相關責任保險之意涵，被告前開辯詞核與系爭自治條例法文有所不符，難以憑採。況且，外送員駕駛之交通工具不必然均為本人所有，故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亦非一律均為外送員本人，倘依被告所述邏輯，由外送平台業者逕予支付保險費給外送員，則於外送員並非車輛所有人之情況下，即有可能發生外送員無須繳納保險費，卻又得自外送平台業者處獲得金錢給付之不合理情形，被告所言於實務運作上顯有窒礙難行之處。
　⑸被告又稱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係為執行職安法第6條第3項及職安設施規則第325條授權訂定之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及第8點規定云云；然勞動部依職安法第6條第3項及職安設施規則第286條之3第2項授權訂定之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第2點所定外送作業危害防止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四）保險種類及額度。」、第8點：「第4點第4款所定保險種類及額度，為雇主使勞工從事外送作業，應依附表3提供勞工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等相關保險保障，以保障勞工職業災害權益。」其中附表3備註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額度係參照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訂定，由機車所有人依法投保；而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卻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應以自己之費用，以外送員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投保附表規定之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附表亦未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部分為任何應由機車所有人依法投保之說明，核與外送指引第8點及附表規定有所牴觸，被告辯稱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係為執行外送指引第4點第4款及第8點規定而訂定，卻又逸脫外送指引明文規範之內容，而為與外送指引相歧異之規範，被告所辯之詞，難認可採。
  ㈣原告遵守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規定客觀上不具期待可能性：　　
　⒈如前所述，原告對於外送員因執行外送業務致第三人死亡、傷害未具有保險利益，而無法以要保人之身分為外送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依上開金管會111年10月27日函（南院卷第57至58頁）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112年5月26日(112)產汽字第122號函（本院卷第37至38頁）可知，目前市場僅提供有關營業機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商品供外送員投保或外送平台業者代理投保，並無以外送平台業者為要保人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商品，況且保險公司亦可能因風險等因素，而婉拒整批向保險公司投保之情形，縱原告欲以要保人名義為外送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亦無從投保。況且原告要求外送員開通帳號前，應提供已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相關證明，堪認已善盡企業經營者之管理監督義務。
　⒉系爭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係以「於臺南市從事外送服務之外送平台業者及其外送員」為適用對象，然外送員可能跨縣市、跨區執行外送業務，又依原告所提申請成為Uber Eats外送合作夥伴流程截圖(南院卷第101頁)，可見外送員申請成為原告所屬外送平台合作夥伴之流程為網路申請並上傳相關文件，經審核通過後即可成為合作夥伴，又原告依法規無法擔任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已如前述，自無從事先針對外送員駕駛之車輛以原告自己之名義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倘外送員平時經常於臺南市以外之縣市執行外送業務，僅偶然至臺南市執行外送業務，原告既無法事先擔任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為其駕駛之車輛投保，卻會因外送員偶一進入臺南市執行外送業務之行為而導致原告違反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而受罰之結果，對於原告自屬過苛，應認有難以歸責於原告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有牴觸地方制度法、保險法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情形，且客觀上難以期待原告遵守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之規定，則被告援引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第17條第1款等規定，對原告處以罰鍰，即有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分別斟酌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